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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CB4/BC/2/12 
 

《2013年仲裁(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首次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3年5月10日(星期五) 
時  間  ︰  下午5時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出席委員  ︰  梁美芬議員(主席)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郭榮鏗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II項  
 

律政司副法律政策專員 
黃慶康先生  
 
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陳元新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蔡敏斯女士  
 
律政司政府律師 
卓芷穎小姐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4)2 

蘇美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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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6 
簡允儀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4)2 
陳慧青女士  
 
一級行政事務助理(4)2 
司徒美儀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  
 
  譚耀宗議員在與會議員中排名最先，由他主

持會議，他請委員提名法案委員會主席的人選。郭榮

鏗議員提名梁美芬議員，提名獲石禮謙議員附議。梁

美芬議員接受提名。由於並無其他提名，譚耀宗議員

宣布梁美芬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  
 
2.  主席表示，梁家傑議員於 2013 年 5 月 9 日

致函秘書處，通知他退出法案委員會一事。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4)634/12-13(02)至(04)號文件) 

 
3.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政府當局  

4.  委員從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於

2013 年 4 月 24 日致政府當局的函件而於 2013 年

4 月 26 日作出的回覆[立法會 CB(4)634/12-13(03)號
文件]中察悉，政府當局同意    

 
(a) 修訂《仲裁條例》 (第609章 )(下稱"該條例")

第5(2)條，清楚訂明如仲裁地點是在香港以

外地方，則建議新增的該條例第3A部 (有關

緊急濟助的強制執行)適用於該項仲裁； 
 
(b) 在建議新增的該條例第22B(2)(a)條的中文文

本中，把 " 恢復現狀 " 一詞的 " 現 " 修訂為

"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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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修訂條例草案第20條的中文對應詞，以"和"
取代"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島"中的"及"，並刪

除"島"字。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政府當局 

5.  應主席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考慮修訂建議

的該條例第 87(2)條的中文文本所提述的"倚據"，而

代以更常用的詞語。  
 

 

 

 

政府當局 

6.  委 員 察 悉 ， 考 慮 到 緬 甸 最 近 於 2013 年

4 月 16 日加入成為《1958 年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

決公約》 (下稱"《紐約公約》")的締約方，政府當局

擬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修正案")，以在

《仲裁 (紐約公約締約方 )令》 (第 609 章，附屬法

例 A)的附表中，加入"緬甸"。  
 

7.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將會分階段實施。

在首階段實施的包括有關緊急仲裁員程序的條文，以

配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的條文，以及修訂

該條例第75條的條例草案第7條，以訂明如仲裁各方

已協議仲裁程序的費用由法院評定，法院須按照《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 第 4 章 ， 附 屬 法 例 A) 第 62 號 命 令

第28(2)條規則及第609章附屬法例A的附表，按"訴訟

各方對評"基準評定仲裁程序的費用。其餘的條文則在

第二階段實施，在與澳門當局就於2013年1月簽訂的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和

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下稱"《安排》")商定落實的

時間後，實施該項《安排》。  
 

8.  鑒於法案委員會已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

文的工作，主席表示，政府當局就上文第5段所提出

的事項的回應，以及政府當局擬動議的擬議修正案，

將以傳閱方式送交委員考慮。若無委員要求法案委員

會再召開會議討論政府當局的回應及擬議修正案，法

案委員會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委員表示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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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6時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4 
2013年6月3日  



 

附件  
 
 

《2013 年仲裁(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3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時  間  ：  下午 5 時 30 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435 - 
000530 

譚耀宗議員  
郭榮鏗議員  
石禮謙議員  
梁美芬議員  
 

選舉主席   

000531 - 
001600 

主席  
政府當局  
譚耀宗議員  
郭榮鏗議員  

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作出簡介  
 
譚耀宗議員提出下列問題    
 
(a) 為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

政區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下稱"《安排》")於 2013年 1月才簽訂，
較香港與內地在 1999 年簽訂的類似安排
遲了十多年；及  

 
(b) 當局會否考慮就香港與台灣相互認可和強

制執行仲裁裁決實施類似的安排。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鑒於在回歸後，香港與內地在經濟上的交

流日益頻繁，因此當局優先訂立香港與內

地相互認可和強制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b) 雖然香港與澳門現時並無有關相互認可和

強制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但任何一方當

事人均可根據普通法，入稟香港法院要求

強制執行一項澳門仲裁裁決。另外，在香

港執行澳門仲裁裁決，亦可根據《仲裁條

例》(第 609 章)第 84 條，循簡易程序強
制執行。制定條例草案可更進一步促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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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港與澳門相互認可和強制執行仲裁裁決，

以及令澳門與香港的仲裁裁決可更明確地

在對方境內強制執行；及  
 
(c) 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大中華地區就仲裁方

面建立更緊密的合作。在制定條例草案以

實施《安排》後，政府當局下一步會積極

探討香港與台灣訂立與《安排》相類似的

安排的可能性。  
 
主席察悉，台灣已於 1992 年通過一項法規，
以在台灣認可和強制執行內地仲裁裁決，而內

地亦已於 1998 年透過頒布准許在內地認可和
強制執行台灣仲裁裁決的規例，實施對等措

施。她籲請政府當局加快為香港與台灣實施類

似的安排。  
 
郭榮鏗議員詢問，除制定條例草案外，當局會

採取哪些其他措施，以推動香港成為區域仲裁

服務樞紐。  
 
政府當局回應稱會    
 
(a) 利便世界級的仲裁機構在香港設立辦事處

和發展業務；及  
 
(b) 在內地和其他國家推廣香港的仲裁服務。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001601 - 
00162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1 條  簡稱及生效日期   

001621 - 
003245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2 條  修訂《仲裁條例》  
 
第 3 條  修訂第 2 條(釋義) 
 
第 4 條  修訂第 5 條(本條例適用的仲裁)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同意修訂《仲裁條例》

(第 609 章)第 5(2)條，清楚訂明如仲裁地點是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 則 建 議 新 增 的 該 條 例

第 3A 部(有關緊急濟助的強制執行)亦適用於該
項仲裁。  

 

 

 

 

 

 

政府當局 

( 會 議 紀 要
第 4(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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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第 5 條  加入第 3A 部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同意在建議新增的該條例第

22B(2)(a)條的中文文本中，把"恢復現狀"一詞
的"現"修訂為"原"。  
 
第 6 條  修訂第 61 條(仲裁庭的命令及指示
的強制執行) 
 
第 7 條  修訂第 75 條(仲裁程序的費用(仲
裁庭的收費及開支除外)的評定) 
 
第 8 條  修訂第 84 條 (仲裁裁決的強制執
行) 
 
第 9 條  修訂第 85 條(為強制執行仲裁裁決
而提供證據) 
 
第 10 條  修訂第 86 條(拒絕強制執行仲裁
裁決) 
 
第 11 條  修訂第 87 條(公約裁決的強制執
行) 
 

政府當局 

( 會 議 紀 要
第 4(b)段) 

  委員察悉，應主席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考慮

修訂建議的該條例第 87(2)條的中文文本所提
述的"倚據"一詞，而代以更常用的詞語。  
 
第 12 條  修訂第 88 條(為強制執行公約裁
決而提供證據) 
 
第 13 條  修訂第 89 條(拒絕強制執行公約
裁決) 
 
第 14 條  修訂第 92 條(內地裁決的強制執
行) 
 
第 15 條  修訂第 93 條(強制執行內地裁決
的限制) 
 
第 16 條  修訂第 94 條(為強制執行內地裁
決而提供證據) 
 

政府當局 

( 會 議 紀 要
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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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第 17 條  修訂第 95 條(拒絕強制執行內地
裁決) 
 
第 18 條  加入第 10 部第 4 分部  
 

003246 - 
00342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19 條  修訂《仲裁 (紐約公約締約方 )
令》  
 

 

  第 20 條  修訂附表  
 

 

  委 員 察 悉 ， 考 慮 到 緬 甸 最 近 於 2013 年
4 月 16 日加入成為《1958 年承認及執行外國
仲裁裁決公約》的締約方，政府當局擬動議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在《仲裁(紐約公約締
約方)令》(第 609 章，附屬法例 A)的附表中，
加入"緬甸"。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同意修訂條例草案第 20條
的中文對應詞，以"和"取代"聖多美及普林西比
島"中的"及"，並刪除"島"字。  
 

政府當局 

( 會 議 紀 要
第 6 段) 
 

 

 

 

政府當局 

( 會 議 紀 要
第 4(c)段) 

003421 - 
003955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21 條  修訂《高等法院規則》  
 
第 22 條  修訂第 73 號命令第 10 條規則(根
據《仲裁條例》強制執行和解協議、裁決、命

令或指示) 
 

 

003956 - 
004128 

主席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   
 
 

004129 - 
004445 

主席  
政府當局  
 

未來路向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3年 6月 3日  


